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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会十一题：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纳入资产审查的安排 

  

２００８年7月2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七月二日）在立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悉，现时法律援助（法援）及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的申请人

必须通过入息及资产的审查，而他们拥有的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会被

计算为他们的资产的一部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除了法援及综援外，现时哪些由政府或公营机构为市民提供的贷款计

划（例如资助大专学生学费的专上学生资助计划等）及社会援助计划（例

如交通费支持计划）规定申请人须通过资产审查才可获得贷款或津贴；请

按该等计划在计算申请人的资产时是否将上述「现金价值」计算在内列出

该等计划的名称；  

(二) 鉴于投保人现时提取保单的「现金价值」时，须向有关的保险公司缴

付利息，故此该「现金价值」并非如其它资产般可随时变现应付其持有人

的生活所需，政府会否考虑检讨上述各个向市民提供资助的计划（特别是

法援及综援）中计算申请人资产的方法，并将「现金价值」剔除在计算之

外；及  

(三) 鉴于医療改革咨询文件提及的多个医療融资方案均涉及市民购买保

险的建议，政府提出该等方案时，有否考虑上述「现金价值」对市民申请

有关援助计划时的影响，并就此进行公众咨询？  



答复：  

主席女士：  

(一) 我们并没有所有政府或公营机构为市民提供的贷款或援助计划的统

计资料，但就问题第一部分提及的财政资助或贷款计划，当中会将申请人

（注）拥有的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计算在内，以进行资产审查的计划，包

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资助专上课程学生资助计划/专上学生资助计

划，以及交通费支持试验计划。  

至于法律援助申请人拥有的人寿或储蓄寿险保险计划，法律援助署在审核

该申请人的资产时，会以该等保单作保证而借入的款额计算为申请人的资

产。  

(二) 就应否把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计算为资产的一部分以进行资产审查，

负责的政策局或部门会因应个别财政资助或贷款计划的独特情况而作出

决定。  

总体而言，负责上文第一部分提及的财政资助或贷款计划的政策局和部门

均认为，以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或有关价值作为资产审查的一部分的安

排，行之有效，现阶段并无计划就有关安排作出检讨。  

(三) 医療改革的第一阶段咨询提出六个辅助医療融资方案供市民讨論，当

局对各个方案并无既定立场，现阶段亦未有具体建议。视乎最终得以落实

的医療融资方案是否涉及购买保险，我们会考虑上述现金价值问题对市民

申请有关援助时的影响。  

注：除申请人拥有的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外，部分该段提及的计划在进行

资产审查时，亦会计及家庭成员拥有的保险计划的现金价值作为申请人资

产的一部分，而「家庭成员」一词在不同计划下会有不同的定义。  

完 


